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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法律程序代理人 

 
勛龍汽車輕量化應用有限公司 (「本公司」) 董事會(「董事會」) 謹此宣佈，由  

2022年 10 月 3 日起，(i)林念慈女士不再擔任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

市規則第 19.05(2)條及《公司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 622 章）第 16 部所規定代表本

公司於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之代理人（「法律程序代理人」）；及(ii) 黃

慧兒女士將獲委任為本公司法律程序代理人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董事會命    

勛龍汽車輕量化應用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席兼執行董事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萬益    

 

 

香港，2022 年 9 月 28 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林萬益先生、雍嘉樸先生、鄭景隆先生及盧仁傑
先生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謝佩真女士；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蘇少明先生、林
連興先生及范智超先生。 


